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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

 

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保荐”）作为沧州明珠塑料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沧州明珠”或“公司”）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

机构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《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

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进行了核查，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： 

公司通过不断的建立、健全和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，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

基本完整、合理、有效；各项制度均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实施，能够基本适应公司

现行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，在公司经营管理各个关键环节、关联交易、对外

担保、信息披露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管理控制作用，确保公开、公平 、公正地

对待所有投资者，切实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有效的。 

随着公司经营业务的进一步拓宽和发展，对公司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

求，公司将通过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强化规范运作意识，加强内部监督机制，

不断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益，促进公司健康、稳定、快速地发展。 

长江保荐认为：根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相关规定，公司内部控制

于 2016年 12月 31日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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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机构：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
2017 年 3 月 28 日 


	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



